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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贵州茅台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519      编号：临 2017－009 

 

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的相关说明 

 

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日有部分媒体发表并转载了题为《茅台财报涉嫌造假：隐藏利润

45.66 亿 或为方便做股权激励》等相关报道。针对报道所涉内容，贵州茅

台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特作如下说明： 

一、关于利润问题。自 2012 年白酒行业深度调整以来，公司积极适应

经济新常态，努力实现市场转型、消费转型，使茅台酒、系列酒消费群体

不断扩大，到 2016年供不应求开始出现。2016 年，经销商从打款到提货需

要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。公司坚持“崇本守道、坚守工艺、贮足陈酿、不

卖新酒”的质量观，三季度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基酒不足，经销商按计划

打款，造成公司三季度预收账款大幅增加。四季度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基

酒供应充足，供销基本平衡，四季度预收账款基本与三季度持平。因此三、

四季度预收账款符合茅台生产工艺特质。因茅台酒产能限制，公司库存产

成品主要是系列酒及准备 2017 年 1 月上市的鸡年生肖酒。 

二、关于消费税问题。2015 年 12 月，贵州省国税局下发了《关于核定

部分白酒产品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的通知》（黔国税函【2015】387 号），

导致公司消费税税基提高，消费税增幅较大。 

三、关于财务公司。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

司”）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商业

银行存款利率。同时，公司还能获得财务公司经营收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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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股东利益。公司一直致力于为股东创造更好的效益，从未侵

占股东利益。自上市以来，每年通过现金分红与投资者分享企业改革发展

成果。截止 2015 年度，公司现金分红已累计超过 351亿元，约占上市以来

累计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总额的 40%。按照《公司 2016 年度利润

分配预案》，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约 85.26 亿元，占公司 2016 年度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1%。 

五、关于股权激励。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国

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，鉴于省国资委等相关部门未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和

具体措施，目前尚未启动股权激励有关工作。因此相关报道所称的茅台截

留利润是为股权激励的情况是不存在的。 

贵州茅台是国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老字号品牌，是民族品牌的先进

代表。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企业，公司积极践行诚信经营，做有

良心、负责任的企业。公司坚持现金分红，不做“铁公鸡”，始终以良好的

经营业绩回报股东、回报社会。茅台的发展离不开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

朋友的关心和支持，我们愿意接受并且欢迎社会各界对茅台的良性舆论监

督，希望各界一如既往的继续关心和爱护茅台这个民族品牌，使之做得更

大更强更好，为国家强盛、实现“中国梦”做出我们的贡献。 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，本公司

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4 月 20日 


